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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海南QFLP基金注册条件及流程
海南允许QFLP基金和管理人异地，管理人可不注册在海南。
（一）《暂行办法》规定的QFLP基金设立流程和条件
第十八条 股权投资企业应按照以下程序登记：

(一)省直相关职能部门、市(县)人民政府(或授权同级金融管理单位)、重点产业园区管委会为股权投资企业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推荐函，并抄送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二)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凭推荐函，依法予以登记注册；
(三)在银行办理外汇登记手续；
(四)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1、选择落地园区
海南自由贸易港目前设立了下述11个重点园区：
现代服务业园区：海口江东新区、海口综合保税区、三亚中央商务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文昌国际航天城、海南生态软件园和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旅游业园区：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2、递交材料申请推荐函

省直属相关职能部门或市县人民政府或重点产业园区管委会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推荐函，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基金企业的注册登记。除海南QFLP企业外，海南省设立的其他基金管理类企业/基金类企业办理注册登记程序前也需取得推荐函。

第八条 省直相关职能部门、市(县)人民政府或重点产业园区管委会可为符合该部门、该地区、该园区经济发展需要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推荐函并抄送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予以登记注册。市(县)人民政府可以授权同级金融管理单位出具推荐函。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申请出具推荐函时，需递交如下申请材料：

(一)《设立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申请表》(附件1)或《设立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申请表》(附件2)；
(二)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
(三)法定代表人和董事会人选名单、身份证复印件；
(四)至少2名**管理人员名单、简历及相关证明材料；
(五)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外国投资者的注册登记证

明或身份证明文件，香港、澳门或台湾地区投资者应当依法提供经当地公证机构公证的注册登记或身份证明文件；
(六)申请人出具的上述全部材料真实性的承诺函。
3、注册登记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简化了线下设立登记流程并缩短了工商设立所需的时间，即：在材料齐备的情况下，完成线上名称核准及材料审核通过后，可直接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领营业执照。企业名称应当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成，行业表述应当标明“股权投资”字样。官方发布的《办理企业注册操作指引》：



**部分 线上办理
第 一 步，通过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进入“海南 e 登记”。
第 二 步，在海南 e登记页面注册账号，并且用手机自带的浏览器扫描页面*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海南 e 登记手机APP。
第 三 步，注册个人账号，新用户注册后，即可通过登录进入海南 e 登记开始进行企业注册。

第 四 步，申请企业名称，通过点击“名称自主申报”，开始对企业进行核名确认。企业名称按照名称规范，“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

第 五 步，提交申请，按照系统要求，填完相关信息即可提交核名申请。对申请人提交的格式化信息,系统自动审核通过;如非格式化信息,自受理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注册官会对提交的信息进行审核确认。

第 六 步，办理设立登记，核名通过后，即可回到业务办理处进行设立登记，根据系统提示一步步往下完善信息。

第 七 步，预览并提交。信息全部填写后，相关负责人通过扫码云签完成签名,即可提交,对申请人提交的格式化信息,系统自动审核通过;如非格式化信息,自受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注册官会对提交的信息进行审核确认。

审核通过后,法人或经办人即可去政务服务中心凭委托书或身份证打印营业执照，领取刻章,*后通过银行开户、税务登记,企业就可以正式开始运营了。
第二部分 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和上述线上办理流程基本相同，在海南e登记页面右上角切换外资版进行注册，所需材料有：
1) 外资主体为外国企业，需提供经过驻地中国大使馆公证过的合法开业证明。
2) 外资主体证明（企业法人证件或自然人护照）的翻译文件。
3) 企业设立登记表（海南e登记生成）并且签名盖章。
4) 与设立内容一致的签名盖章的章程。
5) 所有人任职人员的核验视频
4、外汇登记及账户开立
需委托有资质的商业银行办理外汇登记、开立资本金账户、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托管账户等。

《暂行办法》第二十条 股权投资企业或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的境内人民币基金应当委托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具备资金托管能力和资质、在海南省设有分支机构且为二级分行级以上(含二级分行)的银行机构或具备资金托管能力和资质的券商作为项目资金托管人。
5、投资运作

（1）海南QFLP企业的企业名称、经营范围、股东或合伙人、认缴或实缴出资金额、缴付期限、企业组织形式、**管理人员等发生变更时，需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2）海南QFLP企业需每半年向海南省金融管理局报告半年投资运作中的下述重大事项：投资项目运作情况、重要法律文件的修改、海南省金融管理局要求的其他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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